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融合〔2020〕293号

关于做好2020年江苏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试点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为进一步落实《省经信委 省国资委 省质监局关于江苏省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苏经信企信〔2017〕957号）工作要求，2020年将继续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工作。现将贯标试点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企业推荐条件
1、江苏省境内注册的企业，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良好。

2、两化融合工作具备较好基础，企业数字化建设有一定基础，成效比较显著，管理规范，对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需求。

3、具有建立实施管理体系经验的企业，如质量、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优先申报。

4、已获认定的省两化融合贯标试点（培育）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评定的企业不再试点。
二、申报程序及要求
1、试点企业由所在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工信局推荐。试点企业原则上优先推荐省两化融合重点企业目录中的未贯标企业。已确定为省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企业无需重复申报，已通过贯标评定的企业不再试点。

2、请各推荐单位于2020年7月21日前将推荐表（见附件1）和申请材料（见附件2）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省工信厅两化融合推进处，电子版（可无公章）统一发送到指定邮箱（见联系人邮箱）。超过规定时限不予受理。

3、申报工作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推荐单位应加强对最终确定的试点企业的指导，对其贯标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我厅将定期检查已列入省级和工信部试点企业的贯标进展情况，推动试点企业规范自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打造企业新型能力。

4、各申报企业可在两化融合服务平台（http://www.cspiii.com/）下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GBT 23001-2017）》参考学习。并在两化融合服务平台（www.cspiii.com/pg）江苏省评估分平台实现企业两化融合水平的自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整个贯标过程的重要参考。

5、申报试点企业应自愿分享试点工作经验和贯标案例。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维亚  025-69652605

        张  润  025-69652719

邮  箱：3751834@qq.com

地  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905室（两化融合推进处）
附件：1、2020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荐表

2、2020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申报书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6月24日
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18年12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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